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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为加快推进特种设备行政许可信息共享，全面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根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办

法》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3)，我局于2017年组织开展对“全国特种设备公示信息

查询平台”（网址：www.cnse.gov.cn，以下简称总局公示平台）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总局公示平台在特种设备信息公示、资质查询、防伪验证、异地换证等便利群众、服务社会方面

发挥了越来越大作用，极大地提升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和公信力。但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地手工上传数据

以及缺乏审核监督，总局公示平台数次出现部分上传数据与实际发证数据不一致的现象，影响了特种设备信息

公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信息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总局公示平台的数据安全和有效使用，根据特

种设备信息化“三库一平台”的总体要求，我局于2017年初委托上海君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助各省级质监部

门将省级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平台（以下简称省级公示平台）内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信息与总局公示平台全

面对接，达到持证人员信息数据全程无缝、自动传输，以期实现全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检验检测人员行政许

可数据共享，建立全国人员数据库，方便持证人员异地换证。

（一）截至6月30日，全国已有23个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完成了省局公示平台与总局公示平台的完全对

接；另有6个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已经具备与总局公示平台对接的条件，待省局统一申请对接需要的上传密钥

（U-Key）后即可实现完全对接；此外，仍有个别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未能按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考试发证公示系统。

（二）为进一步方便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信息的防伪查询，总局公示平台增加了二维码识别功能，二维

码将可以直接链接至总局平台实现防伪识别。省级公示平台和总局公示平台实现对接后，省局公示平台将获得

二维码编码规则，9月1日开始，各地在打印人员证书时将增加打印二维码内容。各省可与上海君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协调证书增加二维码打印的功能升级，或者根据系统情况各省自行升级打印系统。

（三）为了确保公示平台的稳定运行，并提供不间断的服务能力，我局将于9月1日起启用总局公示平台的

应急系统（网址: zs.cnse.gov.cn），在总局公示平台维护或改造过程时，应急平台将同步启动，并提供相应

的服务。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目前，大部分省局公示平台与总局公示平台已经实现了数据对接，其他省份也已具备了对接条件。

我局将于2017年8月1日起开展平台对接的数据传输和功能测试，测试期1个月。测试期内，各省应将在数据传输

和功能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我局。测试后新的公示系统将于9月1日起正式运行。

（二）省级公示平台由省级质监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数据上传工作也应由本单位人员或者本单位书面授

权的工作人员承担，使用的密钥由本单位专人申请和保管。管理部门需要做好数据上传记录和安全登录的管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762


